
 

 

 

 

 

 

  

 

 

 

 

 

 

 

 

 

 

 

 

 

 

 

 

 

 

 

 

 

 

 

 

 

 

 

 

 

 

 

 

 

 

 

 

 

 

 

 

 

 

 

 

法轮功至今已弘传世界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 30 多种语言出版发行，
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要了解更多真相，
请突破网络封锁上明慧网 www.minghui.org 

  2016 年 10 月 9 日 

（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抚顺

市顺城区法轮功学员赫立中（72 岁）

和赵静（68 岁），2016 年 4 月 15 日

在赫立中家无缘无故遭警察绑架，5

月 24 日，被顺城区检察院非法批捕。

据悉，10 月 14 日将被非法庭审，地

点在抚顺市看守所顺城厅。目前，两

位老人被非法关押在抚顺市看守所

已近半年，赫立中九年冤狱刚出来三

年又被绑架，身体状况令人担忧。 

2016 年 4 月 15 日，赵静在赫立

中家聊天，抚顺市望花区建设派出所

副所长刘洋等数名警察突然闯进来，

将二人绑架并非法抄家，后被送入抚

顺南沟看守所。 

赫立中与赵静“案件”被上交市

国保支队，国保支队办案人是副科长

魏振兴。 

4 月 18 日，赫立中与赵静的家

属跟国保联系要人，国保办案人魏振

兴说不是他们抓的，让家属找派出

所。家属来到望花区建设派出所找相

抚顺法轮功学员赫立中、赵静面临非法庭审 
关人，赫立中家属认出副科长于博

（现场实施绑架赫立中的人），一把

拦住，问：“为什么绑架？”于博说：

“执行任务。”急速闪开溜走，说，

“你找彭玉龙，归他管。” 

就这样市国保与建设派出所相

互推诿，市国保支队将赫立中和赵静

非法刑事拘留。 

赫立中曾遭九年冤狱迫害 

2004 年 6 月，赫立中被警察绑

架，非法关押在抚顺第二看守所，后

被顺城区法院非法判刑九年，因身体

被迫害的极度虚弱，被监狱拒收，就

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2007 年 1 月 9

日，赫立中被强行劫持到辽宁省女子

监狱。 

到了省女子监狱，狱警安瑞、朱

岩指使她们选中的犯人，对赫立中等

法轮功学员实施“转化”（ 强制放弃

信仰）迫害，他们首先不让赫立中睡

觉，强迫坐小板凳，每天要坐十九个

小时。天天挨打，每次都是打到赫立

中不能动为止，赫立中被打得遍体鳞

伤，新伤接旧伤，几次脸被打破了，

满口的牙都打活动了，后掉了十九

颗。冬天，不让穿棉袄，冻得直发抖，

食堂送来了热饭，先送到窗外，冻得

冰凉的，才让吃。如果不吃，就强行

灌食…… 

再遭绑架  亲人盼回家 

与儿女亲朋离别九年的赫立中

本应该享受团聚之乐，可是，仅仅出

狱三年，如今又被绑架、非法批捕，

面临非法庭审。 

赫立中、赵静两位老人被非法关

押在抚顺看守所已经快半年了，家属

为营救亲人，不知跑了多少趟相关部

门，渴望亲人回家。 

参与办案人信息： 
顺城区检察院办案人：郝丽娜

57496357 顺城区法院办案人：于旗
18941369037 

 给抚顺市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  
而无一害，他们发相关资料、讲法轮

功无辜被迫害的真相，那也是出于善

念，让世人摆脱江泽民集团利用国家

宣传机器散布的种种谎言的欺骗，从

而明白法轮大法好、拥戴法轮大法是

有福报的。这些行为对社会、对民众

也没有任何伤害。其实通过这么多年

对法轮功的接触了解，你们心里也都

知道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 
从法律方面讲，从 1999 年法轮功

被迫害开始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一

条法律说法轮功是 x 教，没有任何一

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说法轮功

是x 教，出自江泽民个人的言论和《人

民日报》的社论，可是，个人和媒体

言论不是法律，所以，在中国修炼法

轮功完全是合法的，而对法轮功的迫

害与诽谤却是真正的违法犯罪！ 
2014 年 6 月 3 日，大陆官方媒

体正式在媒体上向民众公布政府已

经确认的十四个邪教组织，没有法轮

功。这可以理解为习李新政府借用媒

体向全国人民打招呼，或者说是一个

政治表态。 
江泽民出于妒嫉，利用政府机构

和共产党组织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

害，以恶毒的谎言煽动世人对法轮功

的仇视。强迫你们这些本该维持社会

正义、保护人民的执法人员去迫害无

辜善良的人，把犯罪当成执法，妄图

把你们拖入犯罪的深渊。（转下页）

公检法机关的朋友，你们好： 
目前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件史无

前例的大事，你们可能已有所耳闻：

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已经被近

21 万人实名刑事控告。要求依法立

案审判江泽民所犯下的诽谤、组织出

卖人体器官、酷刑、群体灭绝等至少

18 项罪行。 
这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这是

人间正义伸张的必然。认清这一新形

势，对你们的事业前途、人生幸福至

关重要。 
从事实方面讲，法轮功学员是坚

持自己信仰的佛法修炼者，他们读法

轮功书籍、炼功，祛病健身，打不还

手、骂不还口做好人，对社会有百利



 

 

 

 

 

 

 

 

 

 

 

 

 

 

 

 

 

 

 

 

 

 

 

 

 

 

 

 

 

 

 

 

 

 

 

 

 

 

 

 

 

 

 

 

 

 

（接上页）江泽民不仅是在迫

害法轮功，也是在毒害不明真相的

世人，他才是犯罪，他还是个汉奸、

卖国贼，还一手指挥活摘和盗卖法

轮功学员的器官，其罪恶罄竹难

书！据海外媒体报道，江泽民曾派

心腹私下与法轮大法佛学会谈条

件，以死了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枪毙

多少个警察为代价，换取法轮功停

止起诉江泽民，被法轮大法佛学会

拒绝。江自己干的坏事到头来却让

你们下面的执行者来当替罪羊！ 
十七年来，法轮功学员们坚持

不懈地讲真相，整个社会形势已发

生了很大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公

检法人员已经看清形势，不愿为江

泽民集团卖命迫害法轮功了，有的

还暗中保护法轮功学员，给自己留

后路。作为一名有良知的执法者，

请你站在维护法律、伸张正义的一

边，与广大民众一起把江泽民这个

贪污腐败、践踏法律、祸国殃民的

罪魁祸首绳之以法，早日结束这场

绑架所有公检法人员参加的迫害。

善恶到头终有报。现在那些落

马的大大小小官员，如周永康、薄

熙来、李东生、徐才厚、王立军、

苏荣等等，表面上是因为贪腐，实

际上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迫害

法轮功的血债。这是天理作用下恶

报临头的显现。办案终身负责制已

经出台，谁干了坏事都会被追究

的！希望你们能利用手中的职权多

做善事，保护好人、惩治恶人，多

为自己将来着想。 
后，祝愿你们能明白真相，

拥有美好未来！◇ 

▲ 2015 年 7 月，香港市民大游行
中的“控告江泽民”巨型标语。 

【明慧网】对于中国人来说，谁

都不愿意跟江泽民有关联，特别是现

在那些当官的，想方设法地与江泽民

切割，因为他们已看到，那些落马

的、自杀的和被自杀的官员们，都是

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成员。作为百

姓，更不想自己与臭名远扬的江泽民

有什么瓜葛。 
但是，只要你是中共的成员（曾

经加入党、团、队的人），你就与中

共有关，就与其前党魁江泽民有关；

只要你相信了江泽民的谎言诬蔑法

轮功，你就与江泽民有关；只要你参

与了迫害法轮功，你更与江泽民有

关。 
为什么？因为江泽民迫害法轮

功，就是利用中共邪党体系，控制国

家机器，从而导致难以计数的法轮功

学员被迫害致死。 
杀人得偿命，这是天理。那么所

有的中共成员也就成了中共还债的

筹码了。中共与江泽民早已不可分割

了，它们即将在天灭中共时一同灰飞

烟灭。 
愿大家都能脱离中共（退出中共

的党、团、少先队组织——简称“三

退”），了解法轮功真相，拥有美好

的未来。◇ 

你与江泽民有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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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 年 6 月在贵
州发现的“藏字石”
断面上显现“中國
共產党亡”六个大
字，昭示着“天灭
中共”的天意。  

1、违犯国际法和中国加入的
国际条约的规定，已构成公认的国
际犯罪。  

江泽民为了达到群体灭绝的目

的，对法轮功学员实施“肉体上消

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

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

国家恐怖主义灭绝政策，已经构成

了群体灭绝罪。中国已经加入联合

国的《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和《禁止酷刑公约》。据此，江泽

民作为迫害元凶违反国际法，已构

成危害人类罪、酷刑罪等公认的国

际犯罪。 

2、违反《宪法》 
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违反《宪

法》第 36 条侵犯公民信仰自由权；

违反第 35 条侵犯公民言论自由权；

违反第 37 条侵犯公民的人身自由

权；违反第 38 条侵犯公民的人格尊

严，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

陷害；违反第 39 条公民住宅不受侵

犯，非法侵入、搜查公民住宅。 

3、触犯《刑法》 
为迫害法轮功，江泽民专门在

1999年6月10日纠集了一个所谓的

“610 办公室”，这是个类似纳粹盖

世太保的恐怖组织，遍布中国各省

市县区，操纵、胁迫各地公检法、

各级政府部门、各单位迫害善良法

轮功学员，对他们非法抓捕、关押、

劳教、判刑，对他们进行酷刑折磨

和虐杀，并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牟

取暴利，犯下了故意杀人罪和故意

伤害罪。 

4、违反《刑事诉讼法》 
江泽民集团操纵各地公检法机

构，对无辜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劳教、

判刑，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 11

条、第 14 条、第 56 条、第 57 条、

第 58 条、第 59 条、第 183 条的相

关规定。◇ 

江泽民触犯的法律 


